
在国家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物安全法》《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

《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预报管理办法》等

法规之际，第二届作物病虫草害监测预警

论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举办。

与会专家呼吁，应该在国家层面组

织、培养一支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研究队

伍，聚集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问题，为国

家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作物病虫害监测

预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方向，在当前大数

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飞速发展的

时代，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来自中国农科院植保所、中国农

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遥感所、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表示，希望更多的年

轻人投身到监测预警研究工作中来。

据了解，全球每年因病虫草害造成的

粮食损失约为作物总产量的 30%-40%。

在我国，作物病虫害每年发生面积约852

万公顷，并以每年 0.05%的速度增长。

2020年，农业农村部颁布的《一类农作物

病虫害名录》7 种一类病害中有 5 种是粮

食作物病害，即小麦条锈病、小麦赤霉病、

稻瘟病和马铃薯晚疫病，此外，小麦白粉

病、小麦黄矮病、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玉

米大斑病、玉米锈病、马铃薯黄萎病、马铃

薯黑痣病等也是引起产量严重损失的常

发流行性病害。

作物病害监测预警工作是植保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作物病害科学精

准防控、减少农药使用量的重要技术保障

之一。近年来，我国小麦赤霉病、小麦白

粉病、稻瘟病、玉米大斑病和马铃薯晚疫

病等病害的智能化监测预警技术研究与

应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由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研发的小麦赤霉病自动监测

预警系统已在我国陕西、河南、安徽等14

个省区近300个县市推广使用，预测准确

率在80%以上。

据介绍，目前，各种新兴技术已广泛

应用于作物病害监测预警中，并取得了快

速发展，但整体看来，我国作物病害监测

预警工作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和提

高。专家们认为，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

我国作物病害监测预警研究队伍青黄不

接，经费支持少且不稳定，年轻一代科学

家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急需国家在重大

病虫害发生流行及监测预警的基础及应

用研究上加大投入。

靳军

专家呼吁：
让更多年轻人
投身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研究

延 伸 阅 读

鼓励个人开展病虫害监测，表现突出者给予表彰

根据《办法》，农业农村部负责全国农作物病虫害

监测与预报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农作物病虫害

监测与预报的监督管理工作。植保机构负责农作物

病虫害监测与预报的有关技术工作。

其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

将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预报工作经费（含监测设备运

行维护费等）纳入本级部门预算。

《办法》指出，国家支持和鼓励科研教学单位、学

术团体、企业等组织和个人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与

预报相关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对在农作物病虫害

监测与预报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

从事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预报工作的专业技术

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农业有毒有害保健津

贴、高温补贴等相应的劳保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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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及其所属的植保机构，应当加强农作物病虫害观测

场（圃）、监测检测仪器设备、信息化平台等基础设施

和条件建设，加强对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设施设备的管

理、维护和更新。强化必要的监测调查交通工具保

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其所属

的植保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农作物病虫害测报队伍，配

备专业技术人员，加强技术培训，保障农作物病虫害

监测工作正常开展。

从事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

有植物保护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农业专业初级

以上技术职称。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承担农作物

病虫害监测的人员，应当具有植物保护专业知识或相

关工作背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其所属

的植保机构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或聘

用农业生产经营者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开展农作物病

虫害监测。

农作物病虫害预报分为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

期预报和警报。长期预报应当在距防治适期30天以

上发布；中期预报应当在距防治适期10天至30天发

布；短期预报应当在距防治适期5天至10天发布。农

作物病虫害一旦出现突发、暴发势头，立即发布警报。

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农作物病虫害

预报；擅自向社会发布农作物病虫害预报的，依据《农

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处理（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发布农作物病虫害预报，可通过广播、报刊、电

视、网站、公众号等渠道向社会公开。任何单位和个

人转载农作物病虫害预报的，应当注明发布机构和发

布时间，不得更改预报的内容和结论。

据农业农村部

政府可购买服务，从业者需具备专业知识

病虫害监测出新规！自2022年1月24日起施行

政府可委托服务，承接方须有专业资质
为规范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预报工作，织牢织密监测预警网络，有效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日前，农业农村部组织制定了《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预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该《办法》将于2022年1月24日起施行。

《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各单位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对农作物病虫害的监测、预警、信息发布等进行了详细

规定，并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植保机构，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

托或聘用农业生产经营者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监测。

组建病虫害监测网络，实现县级区域全覆盖

《办法》要求，农业农村部和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分别编制全国和本行政区域农作物病虫

害监测网络建设规划或方案，按照分级负责、共建共

用、聚点成网原则，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网络建设。

其中，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其所属

的植保机构，应当根据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病虫害监测

工作需要，原则上按照耕地面积平原地区每5万－10

万亩、丘陵山区每3万－5万亩设立不少于1个田间监

测点的标准，组建县级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网络，并配

备必要的设施设备。地市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及其所属的植保机构，可以根据当地农作物病虫

害监测工作需要，组建地市级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网

络。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植

保机构，根据本行政区域一、二类农作物病虫害监测

工作需要，选择一定数量的县级植保机构，作为省级

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重点站，组建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监

测网络。

农业农村部及其所属的植保机构，根据一类农作

物病虫害监测工作需要，选择一定数量的省级农作物

病虫害监测重点站，作为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区域

站，组建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网络。

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区域站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位于农作物病虫害发生源头区、境外病虫源

早期迁入区、境内迁飞流行过渡区、常年重发区，以及

粮食作物主产区或经济作物优势区；

（二）具有农作物病虫害系统观测场（圃）、配备自

动化可视化监测设施设备的田间监测点，配备监测调

查所需交通工具；

（三）具有相应专业技术人员5人以上；

（四）具有完备的工作岗位责任和考核制度。

根据《办法》要求，一类和二类农作物病虫害监测

调查方法由农业农村部所属的植保机构、省级植保机

构根据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需要分别制

定。三类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调查方法，由县级和地市

级植保机构根据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需要

制定。

其中，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发生关键时期，实行一

周一报制度。省级植保机构每周收集汇总本行政区

域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和防治情况，同时报送省级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所属的植保

机构。

如遇农作物病虫害新发、突发、暴发等紧急情况，

县级以上地方植保机构应当在核实情况后，在24小

时内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上一级

植保机构；特别严重的，直接报告农业农村部及其所

属的植保机构。

用粘虫板防治大棚蔬菜害虫用粘虫板防治大棚蔬菜害虫

远程拍照式虫情测报灯远程拍照式虫情测报灯


